2008年大龍峒文化季系列活動
畫寫古蹟新生命～寫生、書法比賽實施辦法
一、宗旨
為推展美術教育、發揚國粹，並喜迎孔廟修復落成，特結合文化、古蹟與藝術美學，辦理寫生及書法比賽。期透過繪畫創作與古籍經典書法藝術等方式，鼓勵學子及大眾運用畫筆與毛筆，相約為嶄新的孔廟園區留下多元、美麗、珍貴的紀錄與印象。
二、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
承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臺北市孔廟管理委員會
協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三、活動時間：97年10月18日（週六） 09：00-17：00
※若遇颱風，臺北市政府宣布停止上班上課，則順延一週。
四、活動地點：臺北市孔廟園區
五、參賽資格
凡全國各級學校師生及社會民眾均可報名參加。
六、比賽類（組）別
（一）寫生類
國小組（國小學生）
國高中職組（國高中職學生）
（二）書法類
學生組（國高中職學生）
社會組（大專院校學生及一般民眾）
七、報名辦法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97年10月16日止。
（二）報名方式：
1. 傳真、通訊或電子郵件報名：
至臺北市孔廟管理委員會網站下載報名表格，將報名表填妥後，以傳真、掛號郵寄及電子郵件（以郵戳、傳真及e-mail日期為憑，逾期概不受理）至臺北市孔廟管理委員會活動組李小姐收。

· 地址：235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80號5樓之7
臺北市孔廟管理委員會活動組
（哈柏瑪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 傳真電話：02-82217055
· 聯絡電話：02-82216099*313 李小姐
· 電子郵件：miko@hbpr.com.tw
2. 現場報名：
（1）寫生類：97年10月18日9：00～11：00，至大會服務處報名，額滿為止。
（2）書法類：恕不開放現場報名。
八、比賽辦法
（一）表現主題
1. 寫生類：以呈現臺北孔廟自然風貌、人文風情、古蹟建築、多元活動等樣貌為題。
2. 書法類：以古籍經典內容為主，書寫內容詳如附件。
（二）比賽說明
※請所有參賽者先行至大會服務處報到。
1. 比賽時間：

（1）寫生類：
報到時間：97年10月18日9：00～11：00
比賽時間：97年10月18日9：00～17：00
收件時間：97年10月18日17：00前繳回大會服務處。
（2）書法類：
【學生組】
報到時間：97年10月18日13：30
比賽時間：97年10月18日14：00～15：00
【社會組】

報到時間：97年10月18日15：00
比賽時間：97年10月18日15：30～16：30
※書法比賽參賽者，請於各組比賽時間截止前繳件。

2. 寫生、書法比賽用紙由承辦單位提供（所有用紙均蓋有專用章），恕不接受自備用紙參加。比賽用具請參賽者自備。
3. 所有參賽者不得有冒名頂替或請人代筆，違者取消資格。
4. 凡逾時交件者，視同棄權參賽。
5. 作品規格：
（1）寫生類：限4開畫紙之大小畫作，可任選水彩、彩色筆、色鉛筆、蠟筆、鉛筆等方式呈現，並可互用。
（2）書法類：限用毛筆。參賽作品一律以四開（約35×70公分）宣紙由右至左直式書寫。字體不拘，須落款（如：台北市○○國小○年級○○○），不加標點符號。
九、獎勵辦法
（一）寫生類：各組獎項及獎金如下：
第一名：乙名，獎金參仟元，獎狀乙紙。
第二名：乙名，獎金貳仟元，獎狀乙紙。
第三名：乙名，獎金壹仟元，獎狀乙紙。
佳作獎：伍名，獎狀乙紙。
（二）書法類：
【學生組】

第一名：乙名，獎金參仟元，獎狀乙紙。
第二名：乙名，獎金貳仟元，獎狀乙紙。
第三名：乙名，獎金壹仟元，獎狀乙紙。
佳作獎：伍名，獎狀乙紙。
【社會組】

第一名：乙名，獎金伍仟元，獎狀乙紙。
第二名：乙名，獎金參仟元，獎狀乙紙。
第三名：乙名，獎金貳仟元，獎狀乙紙。
佳作獎：伍名，獎狀乙紙。
十、評審及結果公布
（一）由承辦單位分別聘請美學、藝術及書法等專業領域專家組成評審委員會進行評分票選，綜合評選優秀作品。
（二）評分標準：
1. 寫生類：
技巧20％、創意30％、構圖30％、主題適切性20％。
2. 書法類：

（1）筆勢與功力60％、整潔與美觀40％。
（2）作品若有錯字，予以扣分且不列入前三名。

（三）得獎名單將於97年10月31日公布於臺北市孔廟管理委員會活動網站，並以專函通知領獎日期，未入選作品不另行通知。
十一、展覽及頒獎活動：
（一）展覽日期與地點：
日期：97年11月5日至12月21日止。

地點：臺北市孔廟東廂。

（二）頒獎日期與地點：

日期：97年12月6日（週六）20：00。

地點：臺北市孔廟。
十二、注意事項
（一）參賽作品一律不予退件。
（二）參賽者須詳填報名表（浮貼於作品背面），並註明真實姓名/地址/聯絡電話等相關資料，否則不予以評審。
（三）參賽者需保證參賽作品為當天現場原創，畫作、書寫內容係取材自承辦單位規定之主題內容及寫生地點，不得有拷貝、易偽等情事。如有上述情事或涉著作權、肖像權等糾紛，承辦單位保有取消得獎資格、追回獎金及得獎證書等之權利，獎位不予遞補。相關法律責任則由參賽者自負，概與主辦、承辦單位無關。
（四）凡已繳交作品，不得於公布得獎結果後，要求放棄得獎資格。得獎作品著作權（圖像、文字等）歸臺北市孔廟管理委員會所有，本會得依著作權法行使重製、發行、公開發表及相關之權利，不另致酬，得獎者不得異議。
（五）所有獎項不得重複得獎，若作品未達評審標準得從缺。
（六）凡參加本比賽活動，視同承認本簡章所列之各項規定。如有未盡事宜，承辦單位得隨時補充解釋之。
（七）敬請瀏覽活動網站：http://www.ct.taipei.gov.tw。
2008年大龍峒文化季系列活動
畫話古蹟新生命～寫生、書法比賽報名表
                               報名編號________

	姓      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職業
	

	
	
	學校/公司
	

	聯 絡 電 話
	

	住      址
	

	類      別
	□寫生比賽 （□國小組  □國高中職組）

	
	□書法比賽 （□學生組  □社會組）

	本人參賽作品如獲獎，茲同意將該作品之著作權及使用權（含圖像、文字等）讓與承辦單位所有，承辦單位得依著作權法行使重製、發行、公開發表及相關之權利，不另致酬，謹此聲明。

著作權讓與人（代理人）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請將報名表浮貼於作品背面，並於各類組規定繳件期限內，隨作品繳回。
附件

2008年大龍峒文化季系列活動

畫寫古蹟新生命～書法比賽書寫內容

1. 詩也，歌也，舞也，三者合而為樂，而其本則在乎心之德也。
《孫希旦〈禮記集解〉》
2. 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荀子‧樂論》
3.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論語八佾篇》
4.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禮記‧樂記》
5.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論語‧先進》
6. 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子語》
7. 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禮不動，無節不作。
《禮記·仲尼燕居》
8. 君子以鐘鼓道志，以琴瑟樂心。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磬管。《孫希旦〈禮記集解〉》
9. 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為偽。《禮記‧樂記》
10. 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尚書》
11.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聲音之道，與政通矣。《禮記‧樂記》
12. 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而歌八闕。《呂覽‧古樂篇》
13.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百物皆別。《禮記‧樂記》
14. 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能興禮樂也。《禮記‧樂記》
15. 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論語‧陽貨》
16.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論語‧述而》
17. 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論語‧子罕》
18. 夔，命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尚書》
19. 禮節者，人之貌也；歌樂者，仁之和也。《禮記‧儒行篇》
20. 德具於心，發而為三者，而後樂器從而播之。《孫希旦〈禮記集解〉》









